
根据公司法第 54 条规定，监事对于公司财务具有检查、监督、建议、质询

等职权。因此，从公司法角度定位公司监事和监事会本质上是一个检查和监督机

关。尽管在公司法中对设立公司监事的要求和职责等做了明确规定，但在公司运

作实践中，公司监事是被边缘化的角色，经营有公司总经理等负责，决策有公司

股东和董事负责，监事作为监督机关却难有实质性权利，导致监事一般情况下不

会影响公司重要决策和实际经营。那监事到底可以做什么，真的是公司的“花瓶”

吗？从公司法角度，监事到底可以做哪些事情？由于公司法没有对监事如何执行

监督和检查的职权进行详细的规定，所以，公司监事和监事会的定位大大弱化。

具体来说，关于监事和监事会的职权涉及以下几个权利边界问题：

一、公司监事有哪些法定职权？

第五十四条 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公司的监事行使下列职权：

（一）检查公司财务；

（二）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

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

（三）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予以纠正；

（四）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在董事会不履行本法规定的召集和主持股东会

会议职责时召集和主持股东会会议；

（五）向股东会会议提出提案；

（六）依照本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

（七）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因此，监事的职权主要包括财务监督权、经营活动监督权、提案权、代表诉讼权

和召集股东会等。



二、监事或监事会是否有公司知情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

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

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因此，股东的知情权限于股东， 监事对于公司

财务具有检查、监督、建议、质询等职权，主要通过公司内部机制与管理制度在

内部履职过程中实现，并非当有相当于股东的知情权。因此，公司的监事或者监

事没有类似股东的知情权。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公司法对于监事的所谓财务监

督权等知情权大大弱化于股东的知情权。

基于此，公司法规定的检查公司财务的权利，也仅仅属于公司内部管理事务，

在行使公司财务职权受阻的情况下，监事也不能以个人名义向法院提出行使检查

公司财务之诉。

三、监事是否可以直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

根据 《公司法》第 151 条规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

条规定的情形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一百八十日以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

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有本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

的情形的，前述股东可以书面请求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

董事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或者董

事会、执行董事收到前款规定的股东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

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

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前款规定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本条第一款规

定的股东可以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从以下规定可以看出，针对董事、高管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的行为，必须由符

合公司法条件的股东向监事或者监事会书面提出请求，监事才可以提起诉讼。监

事不能直接起诉，必须依赖符合条件的股东启动程序，才代表公司提起诉讼；针



对他人侵犯公司合法权益，给公司造成损失的，监事也依然不能直接起诉，必须

依赖符合条件的股东启动程序。

由此可见，监事不能直接提起股东代表诉讼，必须依赖符合条件的股东请求，

才能启动股东代表诉讼程序。这也就大大限制了监事监督权的行使。

四、监事是否可以提起公司决议无效或不成立之诉？

公司法并没有明确监事是否可以提起公司决议无效或不成立之诉，《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一条明确规

定， 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

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因此，公司监事可以直接提出公司

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这实际上增加公司监事的权利，即如果公

司股东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监事可以直接起诉。很多公司监事并不

知道此项权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

授予监事提起公司决议无效或不成立之诉的权利，有助于积极纠正公司的瑕疵决

议。

五、监事或监事会是否可以直接罢免董事或经理？

根据公司法第 54 条第二款规定，监事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

的行为进行监督，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或者股东会决议的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提出罢免的建议。因此，从字面意思就可以看出，监事或监事会不可

以直接罢免董事或经理，只能提出罢免的建议，直接更换董事或经理的权利，应

当由公司股东会或者董事会行使。侧面反映了，公司监事的罢免权利其实很弱，

仅仅有建议的权利。最近有客户问到这个问题，在此一并说明一下。

六、总结与建议



综上所述，中国公司法视野下的监事，尽管明确规定为公司的内部监察机构，

但 实务中监事或者监事会作为公司的内部监督机构却往往很难发挥监督的作用。

一方面是由于本身公司法赋予的权利就比较有限，导致监事本间的监管力度就不

强；另一方面是公司法缺少对监事行使已有权利的保障机制，包括费用承担、程

序支持、救济途径等，导致目前公司监事制度本质上就是“花瓶”，很大程度上是

中国某一些学者在制定公司法时的“傻白甜”。


